
晋中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图解

调拨、划转 购置资产 接受捐赠

学校占有使
用，依法确
认为国家所

有的

置换

使用单位提
交购置计划

申请

提交归口管
理单位进行

审核

办公室 教务部计划财务部 科研部 资产管理部 基建部后勤管理部 保卫部 网络信息中
心 图书馆

负责学校校
名、校誉、
学校标识类
无形资产

负责货币性
资产

负责教学设
备仪器

负责科研仪
器设备专利
权非专利技
术著作权等

负责土地、
已交付使用
房屋，办公
通用设备、
办公家具等

负责学校构
筑物、公

车、及其他
后勤专用设

备

负责在建、
已竣工但未
交付的房

屋、构筑物

负责消防、
安全等设备

负责互联网域
名、相关设备
及信息系统中
存储和产生的
公共数据等

负责图书、
期刊等各类
文献资料

审核是否通过

按照晋中学
院采购管理
办法采购

使用单位在
资产管理系
统登记入账

资产管理部
审核

计划财务部
审核

固定资产
入账

使用人登记领用、维
护，对资产负有保管
责任，确保资产的完

整和安全

定期核查盘点

资产拟报
废、盘亏

办公室接收
捐赠并办理

入库

分配资产、
办理登记入

账手续

归口管理单
位按相关规
定办理手续

盘活存量闲置资产，
会同资产管理部进行
调拨，并按规定办理
转移手续。推进共享

共用。 通过

对于单价10万元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应当有专人管理，完整保存使用记
录纳入共享平台使用；对有危险、保密
要求以及纳入特种设备资产的管理，归
口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应指定专人保

管；经常检查资产使用情况及时向归口
管理单位提出维护保养申请，维修记录

作为资产更新、报废的依据

（一）现有资产无法
满足办公、教学、科
研等各项事业发展的
需要。（二）不能与
校内其他单位共享、

共用的相关资产
（三）经过专家论证
确需购置的资产。

条件

不通过

提交院长办
公会、党委

常委会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日常管理

国有资产

按相关规定
程序进行处

置

做到账账、账卡、账物及使
用人相符，并根据要求按时
编制资产信息统计报表；向
资产归口管理单位报送本单
位占用国有资产的统计报

表，接受监督指导，并报告
有关资产管理及使用情况。

学校 归口管理单位 使用单位 使用人

资产管理部定期与
计划财务部定期进
行账目核对，做到
账账相符，账卡相
符、账实相符。

制定配置使用、维修保
养、安全等管理实施细
则，组织实施；完善资
产档案管理及日常监督
检查工作；开展专项管
理资产使用情况的绩效

考核和评价工作

确定一名专职或相对固定的兼职
资产管理员，对公共部分资产进
行管理；资产因学校内部调拨、
使用人员变更、使用单位调整等
发生变动，以及资产因闲置、待
报废、使用人员离职等收回时，
应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并保证已

收回资产的安全

 房屋资产要规范调配
审批流程，定期核查
使用情况，及时处理
违规使用行为；加强
对专利权、商标权、
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

产的使用管理。

使用单位要求

处理的资产：已
达报废年限且不
能正常使用；丢
失非正常损坏

（根据有关规定
处理）；


